关于召开《农村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艺术学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实践研究》
阶段性成果表彰暨工作推进会的通知
各参研学校：

按照《双流县“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”实验工作方案》（双教字〔2013〕160号）文件的相关安排，为顺利开展实验县工作，经研究拟定召开双流县《农村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艺术学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实践研究》阶段性成果表彰暨工作推进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
2015年10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:30签到，2:00准时开会。

二、会议地点

棠湖中学实验学校二楼会议室。

三、参会人员

（一）各参研学校分管领导1名。

（二）各二级子课题参研的音乐美术教师。

四、会议议程

（一）总结前阶段课题研究的情况。

（二）课题研究阶段成果展示交流。

（三）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表彰。

（四）课题研究后阶段工作安排。

（五）领导讲话。

特此通知。

双流县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

2015年10月15日
